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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资本流动、支付和转移以及临时保护措施

条款�9.1

经常账户
在不损害本协定其他规定的情况下，每一缔约方应允许以自由兑换货币1, ，并按照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的协定条款，如适用，进行任何关于国际收支经常账户下属于本协定范围的支付
和转移。

条款�9.2

资本流动
1.�不影响本协定其他条款，每一缔约方应就国际收支资本和金融账户的交易，允许资

本自由流动，以促进第八章规定的投资及其他交易的自由化。

2.�各方应相互协商，以促进彼此之间的资本流动，从而促进贸易和投资。

1 就本章而言，“自由兑换货币”是指可以自由兑换成在国际外汇市场上广泛交易并在国
际交易中广泛使用的货币。为明确起见，在国际外汇市场上广泛交易并在国际交易中广泛使
用的货币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款所指定的自由使用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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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9.3

Application�of�laws�and�regulations�relating�to�资本流动,�支付或转移 s

1.�条款�9.1�和�9.2�不得解释为阻止一方适用其有关：

(a)�破产、资不抵债或债权人权利保护；
(b)�发行、交易或处理证券，或期货、期权和其他衍生品；
(c)�资本流动、支付或转移的财务报告或记录保存，如有必要以协助执法或金融监管机
构；

(d)�刑事或刑事犯罪，或欺骗或欺诈行为；
(e)�确保在司法程序中遵守命令或判决；或
(f)�社会保障、公共退休或强制储蓄计划。
2.�第1段所指的法律和法规不得以不公平、任意或歧视的方式适用，或以其他方式构成
对资本流动、支付或转移的变相限制。

第9.4条
临时保护措施

1.�一方可以采取或维持对资本流动、支付或转移的限制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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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发生严重的国际收支或外部金融困难，或其威胁的情况下；1或

(b)�如果在特殊情况下，资本流动、支付或转账导致或威胁导致与国际收支相关的货币和
汇率政策相关的严重宏观经济困难。2.�第1段所述的措施应：�(a)�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协定条款一致，如适用；�(b)�不得超过处理第1段所述情况所需的措施；�(c)�具有临时性，
并在第1段所述情况改善时逐步取消；�(d)�避免对另一方的商业、经济和金融利益造成不
必要的损害；以及�(e)�与处于类似情况下的第三国相比，具有非歧视性。

3.�在货物贸易的情况下，每一方可以根据第2.20条采取限制性措施，以平衡国际
收支为目的。

4.�在服务贸易的情况下，每一方可以采取限制性措施，以维护其外部金融地位或国
际收支。这些措施应符合《服务贸易总协定》第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1 各方承认，在第�(a)�款中提到的严重国际收支或外部金融困难，或其威胁，可能由其他因
素，包括与第�(b)�款中提到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和汇率政策相关的严重宏观经济困难，
或其威胁，所导致。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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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维持或已采取第1段和第2段所述措施的一方应立即将它们通知另一方。

6.�如果根据本条款采取或维持限制措施，缔约方应立即在根据第23.3条设立的服务贸易、
投资自由化和电子商务委员会中举行磋商，除非在其他场合举行磋商。磋商应评估导致相
关措施的国际收支或外部金融困难或其他宏观经济困难，并考虑，诸如以下因素：

(a)�困难的性质和程度；
(b)�外部经济和贸易环境；以及
(c)�可用的替代纠正措施。
7.�根据第6段的磋商应解决任何限制性措施是否符合第1段和第2段。这些磋商应以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所有相关统计或事实性质的研究结果为基础，结论应考虑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对有关缔约方的国际收支和外部金融状况或其他宏观经济困难的评估。




